现场踏勘确认书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

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邮区中心所属报废电缆及配电柜拍卖一事，本公司（本人）已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经勘察，本公司（本人）确认如下：

一、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资产实际转让范围和内容及相对应的实物已进行了核对并确认无误；对所有转让标的的现状、瑕疵、地理位置、拆除范围、施工边界以及周边环境等各种情况；对不在此次转让范围之内的厂区内保留资产等各种特殊情况均已经充分了解。

二、本公司（本人）确认转让方已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完全认可标的资产在型号、数量、质量等方面的状况，自愿接受转让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包括受让后进行拆除作业的环境和安全风险）。

三、本公司（本人）确认：本次转让标的实际情况以本次实物勘察的实物现状结果为准。 

四、本公司（本人）已充分知晓并认可本次标的资产拍卖的价款结算与多退少补规则，自愿严格按照该规则履行相关权利与义务，具体规则如下：

1.单价核算：以竞价成交总价为基数，按「电缆基准单价（精确到元） = 竞价成交总价 ÷ 7.77 吨」核算电缆单位吨价。9 台 GGD 配电柜不单独计价，包含在整体成交价中。

2.合同签署：双方以竞价成交总价为暂定价，在受让方被确定后 5 个工作日内先行签署《资产交易合同》。

3.称重与最终结算：电缆整体称重（包含电芯、绝缘、护套、填充），实际称重后，按「最终成交价 = 电缆基准单价 × 实际称重吨数」核算最终结算价，执行多退少补原则：

实际称重吨数＞7.77 吨，本公司（本人）按基准单价补足差额；

实际称重吨数＜7.77 吨，同意转让方按基准单价退还差额。

4.结算时限：确认双方完成称重并签署《称重确认单》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差额款项的支付或退还相关事宜。

转让方（盖章）：
意向受让方（踏勘人）（盖章）：                

授权代表人（签字） ：    

                                        年    月   日              

